


第五章    采购需求

一 、采购需求表

	名


内

容
	


称
	


上栗县农业农村局兜底实施农业巨灾保险应对旱
灾风险项目第三次

	数量
	1 项

	服务期
	合同签订后服务期1年。

	服务地点
	上栗县全县范围。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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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采购要求
一、服务需求
为加强上栗县农业生产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资金保障，进一步推动上栗县金融支农产品创新，发挥保险机制在防灾减损中的重要作用，为全县农业生产上“双保险”，避免农户因灾返贫，稳定农业生产基本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平稳发展，现于上栗县开展农业巨灾保险工作。
1、投保对象。由上栗县政府统一组织投保，上栗县农业农村局代表政府作为投保人

。
2、保险主体。上栗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生产或管理，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技术标准和行业规范，且生长正常的种植物，和保险事故发生后农业减灾、救灾及支持恢复农业生产等有关费用，可作为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具体以地方政府认可为准。
3、保险内容
（1）保险责任。根据上栗县自然灾害特点，将暴雨、干旱、风灾、雪灾等作为保险灾害种类，覆盖种植作物等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行业领域。在保险期间内，保险种植物所在区域的保险指数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起赔标准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保险种植物所在区域的保险指数和起赔标准是指：
（一）暴雨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暴雨灾害，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暴雨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日降水量≥65mm或连续2天（含）以上日降水量≥50mm。
（二）低温冻害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低温冻害，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低温冻害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连续2天（含）以上日最低气温低于-1℃（不含）的冷空气过程。
（三）冰雹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冰雹灾害，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冰雹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直径达5毫米（含）以上冰雹。
（四）干旱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干旱灾害，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干旱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日降水量＜2mm）大于等于20天。
（五）风灾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大风灾害，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风灾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风速达到17.2米/秒（含）以上的自然风。
（六）雪灾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持续降雪，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雪灾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24小时内积雪深度达2cm（含）以上。
（七）地震/余震指数是指保险种植物在保险期限内遭受地震（含余震）灾害，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地震/余震指数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发生6级（含）以上地震或余震，且震源（经纬度）位于保险区域范围内。
（八）救灾应急响应是指承保区域内区县级（含）以上减灾委或应急管理局发布救灾应急响应，且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救灾应急响应起赔标准是指承保区域内区县级（含）以上减灾委或应急管理局发布的IV级（含）以上救灾应急响应。
暴雨指数、低温冻害指数、冰雹指数、干旱指数、风灾指数、雪灾指数、地震/余震指数以气象部门审核发布的保险种植物所在地域的气象站观测数据为准，救灾应急响应以区县级（含）以上减灾委或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发布数据为准。保险种植物所在地域设有多个气象站点的，以本保险合同指定的站点为准，具体气象观测站点名称、编号及经纬度以保险单中载明为准。
保险种植物所在地域的气象站由于站点仪器损坏、导致气象数据无法正常获取，以离保险种植物最近距离的气象站观测数据代替，且须经气象部门审核认定。
（2）保险方式。保险期间内，上栗县农业农村局使用财政资金统一投保，自然灾害发生后，承保机构将赔付资金支付给上栗县农业农村局，用于全县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资金补充。承保机构对农业巨保险单独核算，一年一清。
（3）赔付方式及流程。保险期间内，当自然灾害达到了保险合同约定的救灾应急响应级别或相关气象指数达到条款规定的保险责任触发标准的，承保机构依照保险合同约定，将赔偿金及时支付给上栗县农业农村局。当灾情发生时，上栗县农业农村局根据各乡（镇）受灾情况等因素，上栗县农业农村部门根据受灾损失情况，会同财政部门按规定程序将赔偿款直接补至农业受灾主体，专款用于农业生产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具体赔偿如下：
暴雨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范围内发生连续性暴雨灾害，达到约定的暴雨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日降水量≥65mm或连续2天（含）以上日降水量≥50mm）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暴雨灾害风险系数×暴雨指数等级系数
暴雨指数认定以当地县级（含）以上气象部门出具的观测数据或气象证明为准。暴雨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暴雨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暴雨指数
	灾害等级
	暴雨指数等级系数

	65mm≤日降水量＜80mm或连续2天（含）以上日降水量≥50mm
	Ⅳ
	0.25

	80mm≤日降水量＜130mm
	Ⅲ
	0.35

	130mm≤日降水量＜200mm
	Ⅱ
	0.45

	连续2天（含）以上日降水量≥50mm
且最大日降水量≥150mm
	I
	0.6


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段发生暴雨灾害的，视为不同事故，可以累加赔付。承保区域内出现日降水量≥65mm或连续2天（含）以上日降水量≥50mm时起，至该区域出现日降水量＜50mm时止，视为同一次事故，不累加赔付，取发生的最高级别暴雨灾害等级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限内，暴雨指数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暴雨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暴雨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暴雨风险系数
低温冻害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范围发生低温冻害，达到约定的低温冻害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连续2天（含）以上日最低气温低于-1℃（不含）的冷空气过程）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低温冻害风险系数×低温冻害指数等级系数
低温冻害指数认定以当地县级（含）以上气象部门出具的观测数据或气象证明为准。低温冻害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低温冻害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低温冻害灾害指数
	低温冻害灾害等级
	低温冻害指数等级系数

	-1℃>连续2天（含）以上日最低气温≥-2℃
	III
	0.2

	-2℃>连续2天（含）以上日最低气温≥-3℃
	II
	0.3

	-3℃>连续2天（含）以上日最低气温
	I
	0.4


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段发生冻害的，视为不同事故，可以累加赔付。承保区域内出现连续2天（含）日最低气温低于-1℃（不含）时起，至该区域出现日最低气温≥-1℃时止，视为同一次事故，不累加赔付，取发生的最高级别低温冻害灾害等级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限内，低温冻害指数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冻害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低温冻害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低温冻害风险系数
冰雹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范围发生冰雹灾害，达到约定的冰雹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站点出现直径达5毫米（含）以上冰雹）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冰雹风险系数×冰雹指数等级系数
冰雹指数认定以当地县级（含）以上气象部门出具的观测数据或气象证明为准。冰雹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冰雹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冰雹灾害指数
	冰雹灾害等级
	冰雹指数等级系数

	5mm≤冰雹直径＜20mm
	III
	0.01

	20mm≤冰雹直径＜50mm
	II
	0.05

	50mm≤冰雹直径
	I
	0.1


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段发生冰雹的，视为不同事故，可以累加赔付。承保区域内出现直径达5毫米（含）以上冰雹时起，至该区域出现连续12小时及以上未发生冰雹天气时止，视为同一次事故，不累加赔付，取发生的最高级别冰雹灾害等级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限内，冰雹灾害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冰雹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冰雹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冰雹风险系数
干旱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范围发生干旱灾害时，达到约定的干旱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日降水量＜2mm）大于等于20天）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干旱风险系数×干旱指数等级系数
干旱指数认定以当地县级（含）以上气象部门出具的观测数据或气象证明为准。干旱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干旱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干旱指数
	灾害等级
	干旱指数等级系数

	20天≤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35天
	III
	0.2

	35天≤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55天
	II
	0.5

	55天≤连续无有效降水日数
	I
	0.8


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段发生干旱指数的，视为不同事故，可以累加赔付。承保区域内出现连续20天（含）日降水量＜2mm时起，至该区域出现日降水量≥2mm时止，视为同一次事故，不累加赔付，取发生的最高级别干旱灾害等级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限内，干旱指数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干旱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干旱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干旱风险系数
风灾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范围发生风灾时，达到约定的风灾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风速达到17.2米/秒（含）以上的自然风）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风灾风险系数×风灾指数等级系数
风灾指数认定以当地县级（含）以上气象部门出具的观测数据或气象证明为准。风灾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风灾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风速
	风灾等级
	风灾指数等级系数

	17.2米/秒≤风速＜20.8米/秒
	III
	0.3

	20.8米/秒≤风速＜24.5米/秒
	II
	0.35

	24.5米/秒≤风速
	I
	0.4


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段发生风灾的，视为不同事故，可以累加赔付。承保区域内在同一自然日出现一次及以上风速达到17.2米/秒（含）以上的自然风，视为同一次保险事故，不累加赔付，取发生的最高级别风灾等级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限内，风灾指数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风灾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风灾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风灾风险系数
雪灾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观测范围发生雪灾，且达到约定的雪灾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约定的气象观测站点出现24小时内积雪深度达2cm（含）以上）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雪灾风险系数×雪灾指数等级系数
雪灾指数认定以当地县级（含）以上气象部门出具的观测数据或气象证明为准。雪灾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雪灾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雪灾灾害指数
	雪灾灾害等级
	雪灾指数等级系数

	2cm≤24小时内积雪深度＜8cm
	III
	0.25

	8cm≤24小时内积雪深度＜14cm
	II
	0.5

	14cm≤24小时内积雪深度
	I
	0.8


同一区域内不同时段发生雪灾的，视为不同事故，可以累加赔付。承保区域内出现24小时内积雪深度达2cm及以上时起，至该区域未发生降雪天气时止，视为同一次事故，不累加赔付，取发生的最高级别雪灾灾害等级标准进行赔付。保险期限内，雪灾指数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雪灾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雪灾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雪灾风险系数
地震/余震指数：保险区域范围内发生地震（含余震）灾害，达到约定的地震/余震指数触发标准（即承保区域内发生震级6级（含）以上的地震或余震，且震源（经纬度）位于保险区域范围内）时，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计算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地震/余震风险系数×地震/余震指数等级系数
地震（含余震）级别、发生时间、震源经纬度等数据认定以中国地震台网发布数据为准。地震/余震指数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地震/余震指数等级系数情况表
	地震级别（F）
	地震/余震指数等级系数

	6级≤F＜7级
	0.5

	7级≤F＜8级
	0.8

	F≥8级
	1


注：F为地震级别，地震/余震级别、发生时间、震源经纬度等数据认定以中国地震台网发布数据为准
同一区域内发生多次地震(含余震)的，按照发生的最高级别地震理赔标准计算赔款。保险期限内，地震/余震指数累计赔偿金额不超过地震/余震指数子项赔偿限额。
地震/余震指数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地震/余震风险系数
救灾应急响应：保险期限内，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救灾应急响应，达到约定的救灾应急响应等级标准（即承保区域内区县级（含）以上减灾委或应急管理局发布的IV级（含）以上救灾应急响应）时，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保险金额（元）×救灾应急响应风险系数×救灾应急响应等级系数
救灾应急响应等级以区县级（含）以上减灾委或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发布数据为准。救灾应急响应等级系数按照下表约定计算：
救灾应急响应等级系数情况表
	救灾应急响应等级
	救灾应急响应等级系数

	IV级救灾应急响应
	0.1

	Ⅲ级救灾应急响应
	0.2

	Ⅱ级救灾应急响应
	0.4

	I级救灾应急响应
	0.8


同一次救灾应急响应涉及多个区域的，视为不同事故，不同区域可累加赔付；同一区域内因不同次灾害发布救灾应急响应的，可以累加赔付；同一区域内先后因同一次灾害调整救灾应急响应级别的，不累加赔付，取高档等级标准赔付。保险期限内，救灾应急响应累计赔付金额不超过救灾应急响应子项赔偿限额。
救灾应急响应子项赔偿限额=保险金额（元）×救灾应急响应风险系数
上述暴雨风险系数、低温冻害风险系数、冰雹风险系数、干旱风险系数、风灾风险系数、雪灾风险系数和地震/余震风险系数由保险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且各项风险系数累加值等于1。


二、商务需求

1、服务期：合同签订后服务期1年。
2、服务地点：上栗县全县范围。

3、付款方式：上栗县农业农村局与承保机构协商确定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按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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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约定，按程序使用财政资金将保费拨付给承保公司。自然灾害发生后，承保机构将赔付资金支付给上栗县农业农村局，用于全县救灾及灾后恢复生产资金补充。承保机构对农业巨灾保险单独核算，一年一清。
4、服务真实性：供应商在响应过程中必须提供真实数据、证明文件和材料。对恶意竞标和弄虚作假的，一经发现直接取消其经营资质；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注：以上商务要求必须完全响应，不响应作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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